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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３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

１４

：

００

在公司以现场方式召开。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

７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６３．２８％

。

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张旭光先生主持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部分高管人员、保荐机构人

员和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大会以记名

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１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２

、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３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４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５

、审议通过《董事会关于

２０１０

年度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６

、审议通过《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７

、审议通过《关于聘任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决定继续聘请五洲松德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作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自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一年。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８

、审议通过《关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９

、审议通过《关于

２００８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运行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０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会议经过逐项表决，采用累积投票制表决通过了该议案，提名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冯祥立先

生、沈浩平先生、吴世国先生、丛培金先生、高树良先生为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柳连俊先生、

陆剑秋先生、张俊民先生、刘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结果如下：

（

１

）关于提名张旭光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关于提名秦克景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关于提名冯祥立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４

）关于提名沈浩平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５

）关于提名吴世国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６

）关于提名丛培金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７

）关于提名高树良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８

）关于提名柳连俊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９

）关于提名陆剑秋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１０

）关于提名张俊民先生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１１

）关于提名刘宁女士担任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１

、审议通过《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本次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监事将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９

日召开的公司第十五届第二次职工代表大会

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白建珉先生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

（

１

）关于提名马春光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２

）关于提名李丽女士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

３

）关于提名白建珉先生担任第三届监事会监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２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１３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内部决策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

同意

３０５

，

５４１

，

１６５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反对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弃权

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０％

。

公司独立董事作了

２０１０

年度述职报告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出具的《法律意

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４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时

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８

人，公司监事

３

人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会

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旭光先生主持，经

会议逐项审议并表决，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选举张旭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长。

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张旭光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二、审议通过《关于聘任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聘任沈浩平先生为公司总经理，聘任清安艳清女士为公司董事会秘书（兼）。

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沈浩平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安艳清女士简历：出生于

１９７１

年，本科双学士学历。 现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证券部部长、

办公室主任，曾任天津市天磁有限公司人事部长、技术中心主任、事业部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与公

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

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三、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总会计师的议案》

聘任吴世国先生、丛培金先生、滕新年先生、安艳清女士为公司副总经理，聘任丛培金先生为公司

总工程师（兼），聘任贡胜弟先生为公司总会计师。

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吴世国先生、丛培金先生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安艳清女士简历同上

滕新年先生简历：出生于

１９６４

年，大学本科学历，正高级工程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报告期

内任公司副总经理，曾任公司工程长、车间副主任、分厂厂长等职务。 现持有公司

４５３

，

８４２

股，与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贡胜弟先生简历：出生于

１９６７

年，研究生学历，会计师。 现任公司总会计师，曾任天津市天津长城电

子公司财务部主任、财务部部长、电视机二厂厂长、总经理助理等职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四、审议通过《关于推举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推举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沈浩平先生、张俊民先生、柳连俊先生、陆剑秋先生、刘宁女士为公

司第三届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董事长张旭光先生；

推举张旭光先生、吴世国先生、陆剑秋先生、张俊民先生、刘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独立董事陆剑秋先生；

推举张俊民先生、陆剑秋先生、刘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独

立董事张俊民先生；

推举张旭光先生、沈浩平先生、陆剑秋先生、张俊民先生、刘宁女士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薪酬与考

核委员会委员，委员会召集人为独立董事刘宁女士。

表决票

１１

票，赞成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张旭光先生、秦克景先生、沈浩平先生、吴世国先生、柳连俊先生陆剑秋先生、张俊民先生、刘宁女

士简历详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８

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股票简称：中环股份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２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

—

２５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在公司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

规定。 会议由公司监事白建珉先生主持，经会议审议并表决，决议如下：

选举白建珉先生为公司第三届监事会召集人。

表决票

３

票，赞成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白建珉先生简历：出生于

１９６０

年，本科学历，高级政工师。 报告期内任公司监事、监事会召集人，工

会主席、纪委委员。 曾担任公司人事劳动科副科长、人事部部长、人力资源部部长、经理助理、副总经理、

党委副书记等职务。 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现持有公司

３６８

，

２０６

股，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特此公告

天津中环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１年４月８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６

证券简称：荣盛发展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２

号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２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９

时

３０

分在廊坊市新开路

２３９

号荣盛地产大厦

１０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

东代理人共

１３

人，代表股份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７２．６１％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董事长耿建明先

生主持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过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认真审议，大会以计名投票方式逐项通过了如下

议案：

（一）《公司经审计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告及审计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二）《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三）《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四）《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五）《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１

、分红派息方案：每

１０

股送

２

股红股，派

１．００

元（含税）现金股息。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数

１

，

４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共计派发股票股利

２８６

，

７２０

，

０００

元，现金股利

１４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留存下年。

２

、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每

１０

股转增

１

股的比例，向全体股东转增股

本。 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股数

１

，

４３３

，

６００

，

０００

股计算，转增股本

１４３

，

３６０

，

０００

元。 转

增完成后，公司资本公积金结余

１

，

２１２

，

４４５

，

４８２．６６

元。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六）《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七）《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八）《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土地购置计划》；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九）《关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构成为关联交易，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关联股东回避对本议案的表

决。

表决情况：同意

１３

，

８６８

，

１６６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

０％

。

（十）《关于聘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十一）《关于调整公司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１

，

０４０

，

９９８

，

１７７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

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表决权

０％

。

会议还听取了公司独立董事付磊、吴联生、王力所作的独立董事

２０１０

年度述

职报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证券法》、《公司

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

效，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

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

、有与会董事签名的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国浩律师集团（上海）事务所《法律意见书》。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荣盛房地产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２１

证券简称：郑州煤电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５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本次会议没有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２

）本次会议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在郑州

市中原西路

１８８

号公司本部

１９

楼会议室召开， 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

权代表共

５

人， 持有和代表公司股份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 有效表决股份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６２９１４

万股的

５２．６５％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杜工

会先生主持，会议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会议，经理层

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 大会按照预定议程

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并以记名投股方式进行了现场表决。

二、提案审议情况

１．

审议通过了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审议通过了监事会

２０１０

年度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３．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４．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１１９

，

４６４

，

２１４．６８

元。 根据公司章程规定， 在按

１０％

提取法定公积金

１１

，

９４６

，

４２１．４７

元之

后，本年度剩余未分配利润为

１０７

，

５１７

，

７９３．２１

元，加上年初结转未分配利润

７２９

，

９８５

，

３３９．４５

元， 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总额为

８３７

，

５０３

，

１３２．６６

元。

鉴于公司生产经营发展的需要，为巩固和扩大公司经营规模、补充流动

资金及其他所需，经大会审议决定，

２０１０

年度不进行现金利润分配，同时也不

进行送股或公积金转增股本。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５．

审议通过了关于预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结合公司实际经营情况，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与关联方郑州煤炭工业（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１２９

，

８００

万元。其中销售电力为

１３

，

５００

万元，销售材料及设备

９４

，

０００

万元，提供通讯服务

２

，

１００

万元，设备租赁费

１

，

６００

万元，房屋租赁

２

，

１００

万元，安全生产管理费

２

，

８００

万元等共计九项（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详见公司公告临

２０１１－００２

）。

此项议案表决时，关联股东按规定回避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１８８７５３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６．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审计中介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７．

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

３３１２４８７５１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同意股数占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见证情况

董事会聘请的河南金苑律师事务所徐克立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

全过程见证了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具的《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

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等，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的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河南金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郑州煤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４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通讯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１８

名（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１７

名

（其中独立董事

６

名）。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

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情请见本公司今

日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

本议案经

１７

名董事（包括

６

名独立董事）投票表决通过，其中：同意

１７

票，

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九日

证券简称：粤电力

Ａ

粤电力

Ｂ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３９

、

２００５３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１５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星期一）下午

１４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广州市天河东路

２

号粤电广场南塔

２５

楼会议室

３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５

、出席对象：

（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

（

２

） 凡是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Ａ

股、

Ｂ

股股东均可参加会议。 凡有出

席资格因故不能出席会议者，可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代为行使权力；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等相关人员。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经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批准，会议审议

事项合法、完备。

２

、提案名称：审议《关于利用保险资金市场筹集资金的议案》。

３

、披露情况：以上议案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１０

日在《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香港商报》（境外英文）、巨潮咨询网上刊登的第六届董事

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９

）。

三、会议登记方法

１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法人股东）应将法人代表证明书、法人代

表委托书、股权证明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

下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

上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２

、

Ａ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个人股东）、

Ａ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

和

Ｂ

股股东应将身份证明、证券账户卡、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式样）及受托人身份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２

日

１５

：

００

前传真至我公司下

述传真号办理出席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会议召开前，携带上

述资料到会议现场再次确认出席；

３

、

Ｂ

股股东也可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并行使其权力，委托书可直接向股票托管券商索取。

四、其他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会期半天，出席会议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人：刘维、张少敏

联系电话：（

０２０

）

８７５７０２７６

，

８７５７０２５１

传真：（

０２０

）

８５１３８０８４

特此公告。

广东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一年四月九日

授权委托书

本公司

／

本人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

／

本人出席广东电

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并代为行使如下表决权

（在赞成、反对、弃权其中一项打

√

）：

序号 议案名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利用保险资金市场筹集资金的议案

》

授权人签名：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Ａ

股：

Ｂ

股：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日期：

证券简称：天威保变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５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１６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

责任。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

日以

传真、 电子邮件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

通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以传真表决的方式召开了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 公司

１１

名董事全部参加会议，本次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各位董事通过充分沟通对所议事项进行表决，审议并通过了

《关于参股设立澳大利亚中澳能源集团有关事项的议案》：

为了发展风电产业，本公司决定以现金出资方式，与中国集团大唐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唐新能源”）、澳大利亚

ＣＢＤ

能源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ＣＢＤ

公司”）合资成立澳大利亚中澳能源集团（具体名称以工商注册

为准，以下简称“合资公司”）。

一、关于参股设立澳大利亚中澳能源集团（以工商注册为准）的议案（该

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一）合资公司情况

１

、经营范围

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澳大利亚风电场、太阳能发电站项目的建设与运营。

２

、注册地：总部设立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悉尼市

３

、注册资本

合资公司的初期注册资本拟为

１０００

万澳元，各方股东以现金出资。 具体

出资额及比例如下：

投资方名称

投资金额

（

万元

）

持股比例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６３７．５ ６３．７５％

澳大利亚

ＣＢＤ

能源有限公司

２３７．５ ２３．７５％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１２５ １２．５０％

合 计

１０００ １００％

注：以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即时汇率

１

澳元

＝ ６．８８１８

元人民币计算，本公司出

资额约为

８６０

万元人民币，实际出资额以当时汇率折算。

（二）其他合资方介绍

１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大唐集团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大唐集团公司的控股子公

司。 注册地为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大处高科技园区西井路

３

号

１

号楼

１４９

房间，

法定代表人为陈进行。 主要从事风力发电等新能源的开发、投资、建设与管

理；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与推广；新能源相关设备的研制、销售、检测与维

修；电力的生产；境内外电力工程设计、施工安装、检测与维护；新能源设备

与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对外投资；与新能源相关的培训、咨询服务；房屋出

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挂牌上市，股票简称“大唐新能

源”，股票代码“

０１７９８

”。

２

、澳大利亚

ＣＢＤ

能源有限公司

ＣＢＤ

公司是总部位于澳大利亚悉尼的一家多元化的新能源上市公司。

ＣＢＤ

公司拥有的下属企业负责发展风能、太阳能和能源储存项目，并在可再

生能源的安装和集成方面具有完备的技术能力。

二、关于向澳大利亚中澳能源集团派出董事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

１１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合资公司董事会由

７

人组成，其中大唐新能源

４

人，

ＣＢＤ

公司

２

人，本公司

１

人。 拟提名刘林荟先生为澳大利亚中澳能源集团董事。

特此公告。

保定天威保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二０一一年四月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５８

证券简称：中色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０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２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０４

月

０８

日上午

０９

：

３０

２

、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安定路

１０

号中国有色大厦

６

层

６１１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５

、现场会议主持人：受董事长罗涛先生的委托董事武翔先生主持了本次

会议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出席现场会议并表决的股东及授权代表人数

８

人， 代表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１．２１％

（公司总股本

６３８

，

８８０

，

０００

股）。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北京市乾坤

律师事务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方式逐项记名投票表决了下列议案：

１

、逐项审议《关于换届选举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１．１

关于选举罗涛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２

关于选举张克利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３

关于选举武翔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４

关于选举王宏前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５

关于选举韩又鸿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６

关于选举聂军祥先生为公司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７

关于选举王恭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８

关于选举冯根福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１．９

关于选举杨有红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

、逐项审议《关于换届选举监事会成员》的议案

２．１

关于选举刘文君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２．２

关于选举谢哲华先生为公司监事的议案。

此项议案的表决结果是：同意股份

２６３

，

２６３

，

３５２

股，反对股份

０

股，弃权股

份

０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舒建仁、藏克兰

３．

结论性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１．２０１１

年第

２

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乾坤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０４月０８日


